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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八十二周年

大合唱汇演的通知

校学生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，各学院团委、学院学生会，各团支部：

为纪念“一二·九”学生爱国运动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以实际行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，校团委将于十二月初举办纪念“一二·九”学生爱国运动八十二周年大合唱汇演。具体事宜见附件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1：“一二·九”大合唱比赛执行方案 

附件2：“一二·九”大合唱评分条件说明

共青团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17年11月20日  

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团委           2017年11月20日印   

附件1：

“一二·九”大合唱比赛执行方案

一、活动目的

为纪念“一二·九”学生爱国运动，引导青年学生进一步了解历史、铭记历史，激发青年学生以实际行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  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

三、活动时间

   2017年12月

四、活动地点

   A1区阶梯教室  

五、相关事宜  

1、大合唱形式不限，各学院上报大合唱内容积极向上，

紧扣“一二·九”大合唱比赛主题。

2、大合唱曲目上报后不允许有任何改动。

3、比赛时必须穿正式服装，伴奏带（声道应调好，

原声必须消除）等准备齐全。

4、各学院11月20日至12月1日以班级为单位（人

数在30人以上的班级必须单独成队，低于30人的班级按辅导员或所在专业组成合班），自行组织2016、2017级学生大合唱选拔，并按上报要求进行上报。

5、大合唱合班必须为两个班且不得重复上场,否则取消比赛资格。

6、本次比赛设优秀合唱方队十四个，并参加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八十二周年大合唱汇演；另为本次活动组织优秀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。

7、各学院大合唱上报数量如下表：

	学  院
	大合唱方队

	机电工程学院
	5

	生物工程学院
	3

	信息工程学院
	4

	汽车工程学院
	3

	管 理 学 院
	4

	医 护 学 院
	4

	建筑工程学院
	2

	粮食与食品工程学院
	1

	  中等职业教育管理部
	1


8、报名时间：2017年12月3日

9、联系方式：校学生会文艺部  刘柏成  18843416224 

附件2：

“一二·九”大合唱评分条件说明

1、要求声音宏亮,声调一致,否则扣1-10分。

2、要求节拍一致(演唱人员、指挥人员),否则扣1-10分。

3、要求进场(退场)有序,否则扣1-5分。

4、要求服装整齐统一,否则扣1-5分。

5、所演唱的歌曲难度大、新颖,具有较高教育意义的酌情

   加1-10分。

6、表演形式多样化,花样合适得体(配有鲜花、横幅等)酌

   情加1-10分。

7、感情真挚,表演出色,观众反映效果好,酌情加1-5分。

8、设单班、合班基本起评分为85、80分,最后得分为全体

   评委的平均分数。

9、大合唱人数控制在30-40之间，以40人为最佳。

